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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3/2021_2022__EF_BC_BB_E

5_8D_97_E9_80_9A_E5_c61_93643.htm 关于2006年度全国注册

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 一、组织工作 2006

年度全国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由市人事局和市

规划局共同负责，市人事局行政部门和规划局相关部门负责

报名资格审核工作，具体考务工作由市人事考试培训中心组

织实施。教材征订与培训工作由市规划局负责。 二、考试时

间及考点 2006年度全国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时间定

于10月21日-22日两天进行。具体考试时间及考点见准考证。 

三、科目设置、作答方式及管理模式 （一）考试共设《城市

规划原理》、《城市规划相关知识》、《城市规划管理与法

规》、《城市规划实务》4个科目。其中，《城市规划实务》

科目试题为主观题，在答题纸上作答，考试时间为3个小时；

其余3科试题均为客观题，全部在答题卡上作答，考试时间均

为2.5小时。 （二）全国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实

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参加全部科目考试的人员须在

连续的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参加免试部分科

目的人员须在1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 （三）应考人

员应考时，可携带黑色的钢笔（或签字笔）、2B铅笔、橡皮

、计算器（免套、非立体式、无声、无存储编程功能）和比

例尺，其他物品应统一放置于考场指定处。严禁携带资料及

手机等通讯工具入座，违者按一般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考试

开始后，如使用手机（开机状态的），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

处理。 四、报考条件 （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香港、



澳门居民，遵纪守法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报名参加

全部科目的考试： 1.1980年底前，取得城市规划专业中专学

历，从事城市规划工取作满15年。 2.1982年底前，取得非规

划专业大专学历，从事城市规划工作满10年。 3.取得城市规

划专业大专学历，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6年。 4.取得城

市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4年；

或取得城市规划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并从事城市规划业

务工作满5年。 5.取得通过评估的城市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满3年。 6.取得城市规划相近专业硕士

学位，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满3年。 7.取得城市规划专业硕士

学位或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2年。

8.取得城市规划专业博士学位，并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满1

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